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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102 证券简称：兆讯传媒 公告编号：2026-029

兆讯传媒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转为一般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兆讯传媒广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提高银行账户使用效率，

公司将已按照计划全部使用完毕的在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开立的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0334 2101 0200 1166 662）、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望京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0200 0035 1920 0166 678）、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9550 8802

3350 5500 141）转为一般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兆讯传媒广告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6号）同意注册，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兆讯传媒广告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创业板上市的通知》（深

证上 [2022]292 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50,000,000.00 股，每股发行价 39.88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994,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89,966,693.44元（不含税）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904,033,306.56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中喜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2年 3月 17日出具了《验资报告》

（中喜验资 2022Y00027号）。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及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

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开设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进行集中管理募集资金，并且由公司财务部门对募集资金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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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设立台账，详细记录募集资金的支出情况和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情况，公司

严格执行《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相关证券监管法规，及时与保荐机构、专户开

户银行签订三方、四方监管协议，未发生违反相关规定及协议的情况。

相关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监管银行 专户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状态

兆讯传媒广告股

份有限公司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沈阳分行

0334 2101 0200 1166

662

运营站点数字媒体建设项目、

运营总部及技术中心建设项

目、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正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望京

支行

0200 0035 1920 0166

678

运营站点数字媒体建设项目、

运营总部及技术中心建设项

目

正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

9550 8802 3350 5500

141

运营站点数字媒体建设项目、

运营总部及技术中心建设项

目

正常

兆讯新媒体科技

有限公司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沈阳分行

0334 2101 0200 1388

886

营销中心建设项目、补充流动

资金项目、募集资金超募部分
正常

拉萨兆讯数字科

技有限公司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沈阳分行

0110 1001 0200 0065

441
户外裸眼3D高清大屏项目 已转为一般户

三、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转为一般账户的情况

公司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0334

2101 0200 1166 662）、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支行开立的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账号：0200 0035 1920 0166 678）、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9550 8802 3350 5500 141）内的募集

资金已按照计划使用完毕，且经 2026年 4月 22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

2026年 5月 21日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利息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上述账户剩余超募资金产生的利息，用于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上述账户后续存在使用可能，公司已于近日将上述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转为一般账户并完成相关手续，同时公司与保荐机构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支行及广

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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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终止后，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将作为一般银行账户使用。

四、备查文件

银行业务凭证。

特此公告。

兆讯传媒广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